
关于2016年度学院优秀青年教师选拔工作的通知

各系部：
根据《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优秀青年教师选拔培养办法》(试行)的精神，为做好学院2016年度优秀青年教师选拔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选拔条件
(一)基本条件

 1.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，爱岗敬业，责任心强，有奉献精神，善于团结协作，身体健康。
 2.专业理论基础较扎实，实践动手能力强，掌握本专业发展前沿动态，对学术研究工作有创新性构想，勇于开拓，具有发展潜力。

 3.胜任本专业主干课程教学，有良好的教学效果，在专业、实验室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。
4.师德师风良好，无违反高校教师师德师风和职业道德者。
(二)学术论文及教材

近三年来在国内本学科领域的核心刊物上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(含教学研究论文)1-2篇或主编(副主编)教材一部或出版专著一部。
(三)科研项目及成果(满足下列条件之一)

1.取得校级教研、课程建设、科研项目，其完成情况良好，并通过验收。

2.取得校级以上教研、科研项目或取得校级以上的研究成果(有证书)。

二、选拔范围
(一)在本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三年及以上(含双肩挑人员)，承担一定量的教学任务，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青年教师。

(二)申报当年不超过36周岁（含36周岁），特别优秀的年龄可放宽到40周岁(含40周岁)。
（三）近3年因私假期累计（如病假、事假、产假等）不超过6个月者。
三、选拔时间和程序
(一)2016年12月15日前，各系部将《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优秀青年教师推荐表》（2份）、《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对象科研项目申请书》（2份）交至人事处，同时电子版发送至sundm@shafc.edu.cn邮箱（推荐表、项目申请书在人事处网页通知公告栏目《关于2016年度学院优秀青年教师选拨通知》附件中下载）。

(二)资格审查：2016年12月20日前。

(三)专家评审：2016年12月23日前。
(四)2016年12月下旬，学院学术委员会讨论通过。

特此通知
  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
2016年12月9日


